关于转发学校党委组织部《关于规范党费收缴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各党支部：
日前，学校党委组织部向全校各二级党组织发出《关于规范党费收缴工作的通知》（见附件），现给予转发，并按以下意见落实该通知的要求：
1、 各党支部应按组织部要求做好党费收取工作及做好党员证的登记签章；
2、 各支部应于每季度末的最后一个星期内，将本支部该季度收取的党费通过以下方式汇总到学院党委党务秘书陈国球老师处：
1. 可直接缴纳现金到陈国球老师处；
2. 可通过银行转账或直接到建设银行缴纳现金的形式将党员汇缴到陈国球老师个人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账号：6227003324110337395
户名：陈国球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广州天河支行华南师范大学支行；
3. 缴纳党费后，各支部应将填写好的《支部党费收缴党费清单》（打印版本，具体请查看邮件附件）到陈国球老师处办理对账及签收手续。
如对本项工作有任何疑问，请联系学院党务秘书陈国球老师。
中共华南师范大学计算机学院委员会
2017年3月17日       
附：学校党委组织部文件
《关于规范党费收缴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党组织：
为进一步规范党费收缴工作，根据《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中组发[2008]3号）（附件1）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各支部应每个月按时足额收取党费，并在党员证中做好登记盖章。没有按时缴纳党费的党员，应及时催缴。
[bookmark: _GoBack]2.相关负责人将本单位各支部党费汇总后，每一个季度末及时上交党费至学校财务处党费专用账户。备注写明“缴纳人、年份、单位、季度、党费”。各二级党组织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按时、足额上缴党费，不得无故拖延、欠缴。
3.党支部要详细填写《收缴党费清单》（见附件2），保存好上交党费的收据。二级党委（总支）要登记各党支部交纳党费的总额、人数和时间，保存好党费收缴的票据。
4.其他规定遵循《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中组发[2008]3号）。
组织部    
2017年3月9日
